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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2             证券简称：宁波热电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债券代码：122245             债券简称：13甬热电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热电”或“公司”）近期关注到有

媒体发布或转载了涉及公司重组及收购少数股权等相关事宜的报道。为了避免对

投资者构成误导，现予以澄清说明，具体如下： 

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及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相关事宜的澄清说明 

（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增收不增利的澄清说明 

公司热电业务 2018 年 1-9月（未追溯调整），及 2019年 1-9月（并购标的并

表）的营业收入，毛利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未追溯调整） 

2019 年 1-9 月 

（并购标的并表） 

增长比例 

热电业务营业收入 60,897.94 129,374.77 112.45% 

热电业务毛利率 20.32% 21.44% 增加 1.12 个百分点 

热电业务净利润 4,210.15 9,196.01 118.4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2019年数据包含重组标的宁波溪口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宁波科丰燃机热

电有限公司、宁波明州热电有限公司、宁波市热力有限公司、宁波宁电海运有限公司，但不包含参股企业

宁波久丰热电有限公司。 

重组标的公司并表后公司热电业务营业收入、毛利率、净利润均有所增长，

不存在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 

若按照公司 2019 年三季报披露数据，即对 2018年 1-9月追溯调整后，收入

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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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长比例 

热电业务 126,050.00 129,374.77 2.64% 

商品贸易 59,374.75 122,690.91 106.64% 

其他业务 4,546.72 5,586.33 22.87% 

合计 189,971.47 257,652.01 35.6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2019年数据包含重组标的宁波溪口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宁波科丰燃机热

电有限公司、宁波明州热电有限公司、宁波市热力有限公司、宁波宁电海运有限公司，但不包含参股企业

宁波久丰热电有限公司。 

根据追溯调整后营业收入构成对比分析，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增加主要

系公司商品贸易收入增加，公司主业热电业务收入稳步增长，因商品贸易整体行

业毛利率较低，因此与去年同期不具有可比性。 

2018 年随着公司实体新建项目建设投入资金的增加及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即

将实施，公司逐步缩小股票投资规模。2018 年 1-9 月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为 10,719.84 万元，而 2019 年 1-9 月

受规模影响，上述收益仅为 1,821.96 万元（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下同）。若

剔除上述收益对净利润的影响，公司 2019 年 1-9 月净利润 11,809.87 万元，较

2018 年 1-9 月 11,356.67 万元，增加 453.20 万元，基本持平,不存在重组标的

并表后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 

（二）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权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暂缓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拟用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宁波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能源集团”）持有的

万华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热电”）35%股权、中海油工业

气体（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工业气体”）35%股权和国电浙江北仑

第三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三发”）10%股权。对于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收

购少数股权，主要是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消除潜在的同业竞争问

题。三家收购标的均为项目成熟、业绩稳定的公司，三年营业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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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分类项 万华热电 中海油工业气体 国电三发 

标的股比 35% 35% 10% 

交易作价 35,385.71 6,900.96 42,142.16 

净资产（截至 2019 年 7 月 31日） 74,038.87 15,808.28 234,771.98 

市净率（截至 2019 年 7 月 31日） 1.37 1.25 1.80 

盈

利

指

标 

净利润（2016 年度） 18,048.59 36.15 65,843.67 

市盈率 

（按照 2016 年盈利水平计算） 
5.60 545.42 6.40 

净利润（2017 年度） 23,074.22 2,138.96 40,775.61 

市盈率 

（按照 2017 年盈利水平计算） 
4.38 9.22 10.34 

净利润（2018 年度） 23,040.70 4,555.16 41,115.92 

市盈率 

（按照 2018 年盈利水平计算） 
4.39 4.33 10.25 

三年平均净利润 

（2016 年-2018 年） 
21,387.84 2,243.42 49,245.07 

市盈率 

（按照 2016-2018 平均盈利水平计算） 
4.73 8.79 8.56 

而之所以只能收购少数股权是因为这三家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大型国有控

股平台型上市公司，通常此类公司到地方开发项目，当地国有平台公司作为地方

政府代表均以参股形式参与投资合作。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投集团”）作为宁波市国有平台公司参与了上述三家公司的开发。

因此，本次收购开投集团全资子公司能源集团所持股份仅为上述三家公司的少数

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进一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参控股热电企业与我公司潜在

同业竞争的问题，同时有效增加公司权益机组容量，显著增强公司热电核心业务。

同时，上述三家标的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突出，可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收益水平。

此外，对于国电三发及中海油工业气体相应股权的收购，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范

围，促进公司未来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募投项目及主营业务情况的澄清说明 

（一）关于春晓项目建设进度缓慢的澄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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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4 年定向增发募投项目之一的北仑春晓燃机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

称“春晓项目”)在立项之初便明确了“以热定电、分步实施”的原则，其本质

是秉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谨慎投资。春晓项目总规划装机容量 25.774 万千瓦，

包括 1 套 6B 级和 2 套 6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应急备用供热锅

炉、厂外热网以及辅助设施，总投资为 14.62 亿元，其中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8.5

亿元。第一期为 1台 6B级燃气轮机+LC15抽凝式汽轮机、2台 20t/h应急备用锅

炉、场外供热网以及辅助设施。 

受浙江省对新建天然气项目的电价和发电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暂

缓后续 2套 6F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的建设是出于经济性考虑。为

了避免募集资金闲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

购股权。若今后政策环境向好，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开展 6F机组建设。 

（二）关于公司业绩依赖非经常性损益的澄清说明 

2009 年底，为配合宁波北仑的城区规划调整，公司原厂拆迁获赔 4.6 亿元。

此后，公司实体运营的资产仅剩北仑城区部分热力管道，由全资子公司北仑热力

有限公司运营。公司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寻求与主业相关的实体业务，然而收购成

熟的实体项目需要机会，开发建设新的实体项目需要时间，为了提高闲置自有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在董事会的授权下开展股票投资业务，且相关投资业务主要

围绕电力能源主业展开，比如东电 B、惠天热电、黔源电力、长江电力等。随着

公司实体项目增多，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投资规模逐渐缩小。截至 2019年三季度，

公司已从拆迁后的仅拥有 1 家热力子公司发展到 13 家电力及热力子公司，而股

票投资规模已从 2017 年底的 3.21亿元、2018 年底的 1.6亿元降到 2019 年三季

度的 1.4亿元。未来，随着实体业务投入的增加及公司股票投资规模的缩减，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将进一步下降。 

此外，公司 2019 年 1-9月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为 1,553.03万元，此项收

益亦属非经常性损益。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

比重也可能进一步下降。 

三、关于公司 2018 年采购数据存疑的澄清说明 

公司 2018年采购业务中存在多档税率（16%、10%、6%、3%、0%）并存的情

况（注：自 2018年 5 月 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 17%下调至 16%，11%下调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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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额较大的采购业务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税率 备注 

蒸汽 30,773,07  10%  

煤炭 20,500.46 16%  

原油 12,631.71  0% 保税区内 

天然气 3,383.07  10%  

天然橡胶 17,738.50  10%  

棉花 7,829.35  10%  

菜油 5,900.91  10%  

合计 98,757.07   

除上述金额较大的采购业务外，公司低于 16%增值税税率采购金额亦占较大

比例，若仅以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数据按 16%税率估算，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且差异较大。 

2018 年度公司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变动金额，应计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的金额应为 2,001.36万元，变动金额现金流量表列报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变动金额 列报项目 列报金额 

应付票据 5,739.92 6,763.24 -1,023.3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63.25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260.07 

应付账款 10,864.77 12,985.77 -2,121.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2,001.3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63.5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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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报数据如实反应了公司采购业务情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3日 


